附件
“科技副总”年度考核表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职 称
	
	现工作岗位
	

	派驻企业名称
	

	考核指标
	所获科研成果（勾选至少1项成果，需附佐证材料）：
□ (1)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1项经费5万元及以上的横向项目（以实际到账经费为准，项目应出自派驻企业）；
□ (2)获批立项厅局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（派驻期间获立项，项目应与派驻企业业务相关）；
□ (3)协助派驻企业与我校共建联合研发机构（如联合实验室、联合研究中心等）；
□ (4)协助派驻企业获评市级以上研发机构认定（如市重点实验室、市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）。 

	派  驻 
单  位 
评  价 
意  见
	

盖 章：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
	□合格     □不合格

	
所  在
学  院
（部门）  
评  价 
意  见

	

盖 章：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
	□合格     □不合格

	科研处 
评  价 
意  见
	

盖 章：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
	□合格     □不合格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由科研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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